附件一：

广州市绿翠现代实验学校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

    为了全面贯彻教育方针，活跃我校群众体育活动，推进素质教育，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发展，学校定于第5周举行广州市绿翠现代实验学校（东校区）第五届田径运动会，希望各班学生根据竞赛规程认真做好报名参赛准备工作，做到人人关心体育节，人人参与体育节，鼓励运动员创出好成绩。 

竞赛日期：2017年9月30日（周六）全天
地    点：、广州市绿翠现代实验学校（东校区）田径场。
竞赛项目：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（女）、1500米（男）、

         4×1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蛙跳、铅球（男：4公斤、女：3公斤）
一、参加办法：
1、各班男、女报名人数不限，每个项目报名人数每班男女各2人。每人可报项目二项，另可兼报接力。 

2、接力项目各班限报男、女各一队（由各班自行选出男、女各4名运动员参赛）。
3、报名于第四周（星期五9月22日）完成报名，过期不予办理。
二、 竞赛分组：
竞赛分初一级、初二级、初三级三个组，各年级以班为单位参加。
三、竞赛办法：
1、比赛采用国家体委审定的《2008年田径竞赛规则及补充规则》。
2、本次比赛100米设决赛，预赛成绩前六名者进入决赛，按决赛成绩排列名次，其余所有径赛项目只进行一个赛次，按成绩排列名次。
3、各年级各单项均录取前六名。
4、报名后不得更改项目和运动员，如因伤病不能参赛者，可在赛前两天持校医室证明报告体育科，同意后方可换人，但不能更换项目（赛前一天或比赛期间任何情况都不得换人）。

5、比赛中发现运动员冒名顶替或弄虚作假情况一经查实，取消该运动员所有成绩并扣班团体总分10分。
6、所有参赛运动员，必须经校医室检查证实身体健康方可参加比赛，严禁患有心脏病、癫痫病、哮喘等疾病的运动员参赛，隐瞒病情者一切后果自负。
四、计分及奖励办法：
1、各单项前六名按7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，接力项目双倍计分。男子1500米、女子800米双倍计分。
2、各年级各单项奖励前六名，团体总分各年级均奖励前六名。
3、破校运会最高纪录者加10分，破区运会最高纪录者加20分。
运动员须知
一、运动员必须准时到检录处报到，接受裁判点名。
二、每项赛前20分钟点名。（其中各项接力提前30分钟点名）
 注意：参加第一个项目比赛的运动员8:00准时在检录处进行检录，不参加运动员进场仪式。
三、所有运动员（包括跑、跳、投项目运动员）都必须经检录处点名方可参加比赛。
四、参赛运动员由检录裁判带进比赛场地，赛后仍由裁判员带离运动场，赛后不离开运动场者，扣该班精神文明班评分。

五、凡参加100米、200米、400米比赛项目的运动员，各项接力（第一棒运动员）必须采用蹲踞式起跑，起跑器可用可不用。

六、400米比赛采用分道跑，比赛过程中不能变道。运动员必须佩带大会提供的号码布，赛后运动员应立即将号码布交还裁判员，以免影响下一组运动员比赛，如有遗失损坏照价赔偿。

七、田赛比赛场地安排如下：
1.跳高：男、女子均在东边海绵池
2.跳远：东边沙池1
3.三级蛙跳：东边沙池2
4.铅球：西边铅球投掷区

八、跳高起跳高度及升高计划：
1．男子：初一1.10米起跳，初二及初三1.20米起跳，每次升高5 厘米，至1.60米以后每次升高3厘米。
2.  女子：初一0.90米起跳，初二及初三1.00米起跳，每次升高5厘米，至1.35米以后每次升高3厘米。
九、有关要求：
1. 100米、200米、400米，运动员必须在大会指定的跑道中完成全程比赛，违反者取消该项比赛成绩。
2. 800米及1500米比赛采用不分道跑。运动员超越前方运动员时必须从前方运动员的右侧超越，比赛过程中不能离开跑道区域，否则作犯规处理，取消比赛成绩。

3. 所有径赛项目，第二次起跑犯规的运动员，取消比赛资格。田赛项目：跳高，连续三次试跳失败即结束比赛。跳远、三级蛙跳、铅球每人三次试跳、试掷机会，单项前八名增加三次机会，按有关规定排列名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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